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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國內大專校院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能持續精進專業知能與管理

技術，特會同各公私立大專校院，108 年成立「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

聯盟(以下簡稱自主互助聯盟)」，並依地區別劃分北、中、南三區，邀請各區大專校院加入，組成

各區自主互助聯盟組織，訂定所屬之安全衛生工作與目標，並可相互交流觀摩學習。北區自主互

助聯盟成立後截至 112 年 7 月，已有 71 所會員學校加入聯盟。 

自 109 學年度至 111 學年度，各勞動檢查機構(以下簡稱勞檢機構)與分區聯盟首次簽訂為期

三年的安全夥伴計畫。目的在於增進大專校院與各地勞動檢查機構間的了解和合作，並藉由勞動

檢查機構之安全衛生管理專才，共同提升校園職業安全衛生專業知能及管理績效，保障師生安全

與衛生，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三年來，感謝勞檢機構投注大量人力和物力的協助，已有高達

94%(145/155)的大專校院透過安全伙伴計畫，提升高階主管對於校內職安衛管理的重視，並透過

實地輔導重新檢視和修正其在職安衛管理制度上或實務上的各項缺失。北區自主互助聯盟與伙伴

勞動檢查單位共完成 144 場次之臨場輔導，共 1543 項改善事項，改善率超過 8成，且持續改善

中，頗具成效。整體而言，首次安全伙伴計畫可謂成果豐碩，成功地踏出創造雙贏的第一步。 

然而職安衛管理唯有不斷「自我」檢討與改善，才有機會達到「止於至善」的境界。就現況

而言，大專校院的職安衛管理普遍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為使各校能在第一期安全伙伴計畫的基

礎上繼續精進，如何強化各校「自我」檢討與改善的能力，並藉由分區聯盟的架構來彼此協助，

將是第二期安全伙伴計畫的重點。有鑑於此，持續尋求勞檢機構的指導和合作有其必要性。期待

在第二期的合作中，各校在勞檢機構的指導下，能由被動地接受輔導逐漸轉為主動地自我檢討和

改善，並進一步在分區聯盟的架構下透過彼此相互稽核來彼此精進，共同成長；而勞檢機構則由

原本主動的角色，逐漸轉為從旁指導、輔助、及監督的被動角色。 

貳、計畫目的 

本部為協助大專校院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能持續精進專業知能與管理技術，特成立本部自主互

助聯盟，依地區分為北中南三區，分別邀請我國各大專校院加入，由分區各自訂定所屬之安全衛

生工作與目標，並可互相觀摩學習，互助聯盟欲達成目的包括： 

(一) 促進各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實務經驗交流與互助觀摩學習。 

(二) 提升各校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的績效及落實自主管理。 

(三) 保障校園師生安全與衛生，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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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任務 

根據前述互助聯盟成立的目的，互助聯盟的任務有五項，包括： 

(一) 建立聯盟中所有學校的合作關係，互相協助提升各校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能

力與績效。 

(二) 辦理年度主題交流會，針對區內學校普遍遭遇困難之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勞動檢查缺失項目等議題進行分享交流。 

(三) 協助本部宣導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資訊。 

(四) 其他有助於共同推動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等相關事項。 

(五) 偕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所轄與授權直轄市之勞動檢查機構締結安

全伙伴關係計畫，協助聯盟學校提升校園職業安全衛生專業知能及管理績效，保障校園

師生安全與衛生，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肆、組織設置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北區自主互助聯盟」（以下簡稱北區聯盟）

為本部統轄互助聯盟之分區聯盟，統計迄今(112 年 7 月)參與北區聯盟活動共 71 所學校(74 校區)

之大專校院，稱「北區夥伴學校」。並透過區內相互推選產生或由自願擔任的方式遴選產生五至九

所學校擔任「北區核心學校」，負責籌畫和執行分區事務。核心學校再從中推選出一所學校擔任

「北區召集學校」，負責統籌運作聯盟事務及與本部之溝通聯繫。第三屆北區聯盟學校之組成等資

訊詳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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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第三屆北區聯盟學校組成暨所屬勞動檢查機構 

單位

名稱 
縣(市) 北區聯盟學校(校區) 核心學校 

臺北市

勞動檢

查處 

臺北市 

大同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

中華科技大學、世新大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

技大學(士林校區)、東吳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

技大學、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校學校、國立政治

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台北校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

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

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

大學、實踐大學(台北校區)、臺北市立大學、臺北醫學大學、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新北市

政府勞

動檢查

處 

新北市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亞東科技大學、明志科

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真

理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

院、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景文科技大學、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華梵大學、聖約翰科技大

學、臺北基督學院、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黎明技

術學院。 

東南科技大學 

淡江大學 

桃園市

政府勞

動檢查

處 

桃園市 

中原大學、元智大學、長庚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

大學、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健行學校財團法

人健行科技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開南大學、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銘

傳大學(桃園校區)、龍華科技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中原大學 

勞動部

職業安

全衛生

署北區

職業安

全衛生

中心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崇右學校財團法人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同時為北區召集

學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新竹縣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中華大學學校

財團法人中華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玄

奘大學。 

宜蘭縣 國立宜蘭大學、佛光大學、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慈濟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 

連江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馬祖校區)。 

註 1：第三屆係指 112 年 8 月至 114 年 7 月時間區間(每一屆任期為 2年)。 

註 2：本表係統計加入北區聯盟之大專校院情形(資料更新至 1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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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運作方式 

5.1 北區夥伴學校： 

欲參與北區聯盟之各大專校院得檢具申請書予本部，各校代表人以校方指定之環安衛相關主

管擔任。若學校之分校或分部屬不同分區聯盟，學校應擇一申請參與。分校、分部得就近列席其

他分區聯盟相關會議(但無提案權、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或可派員參與其他分區聯盟之

活動。 

北區聯盟之夥伴學校具有以下的權利與義務： 

(一) 權利：具有提案權、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而每一所學校為一權。 

(二) 義務：應遵循聯盟運作實施計畫，積極參與聯盟相關事務及活動，並致力執行聯盟各項

會議之決議事項。 

5.2 北區核心學校與召集學校： 

北區核心學校及召集學校之任期皆為兩年，於任期屆滿前半年進行改選，得連任之，依大專

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北區自主互助聯盟召集學校核心學校選舉辦法辦理改選事務(附

件一)。 

核心及召集學校應於推舉或選舉完成後一個月內將名單函報本部。若核心學校於任期中因本

職異動或其他原因出缺時，由該校接任其職務之人員續任至任者任期結束。 

北區核心學校及召集學校應每年至少召開二場工作會議，研商會務及督導各項決議工作的進

行，其工作會議重點內容如下： 

(一) 協助本部辦理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宜，並提出相關跨部會環安衛工作策進之

建議。 

(二) 依本部政策、勞動部政策及所屬學校環安衛工作之需求，擬定次年度工作和活動計畫並

規劃其預算需求，依相關規定及程序辦理。 

(三) 每年至少辦理二場年度會員大會暨分享會，會議日期與地點由核心學校決定之，必要時

得邀請當地勞動檢查機構、政府相關機構或學者專家參加。 

(四) 採共同解決問題方式，協助解決區內各校所提出環安衛工作之共同或個別問題。 

(五) 定期針對當年度或近期國內各大專校院勞動檢查缺失及災害事故進行研商，提供夥伴學

校相關預防措施與建議。 

(六) 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與成效之定期追蹤。 

(七) 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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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北區召集學校： 

召集學校之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一) 依工作會議之決議編撰次年度工作計畫書及經費申請書。 

(二) 核心學校工作會議之記錄與決議事項之發布。 

(三) 聯盟內各項活動滿意度調查及成效統計。 

(四) 協助聯盟各項會務經費報支及相關行政事務協助。 

(五) 原則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及 113 年 5 月 31 日前分別繳交聯盟運作之期中執行成果、期

末執行成果至「安衛互助聯盟秘書處-國立成功大學」彙整。 

(六) 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

後二個月內檢附成果報告、補助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經費收支結算表等相關資料報

本部辦理結報事宜。 

5.4 互助聯盟安全伙伴分區代表： 

為增進大專校院與各地勞動檢查機構間安全伙伴合作，並藉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

簡稱職安署)所轄與授權直轄市之勞動檢查機構之安全衛生管理專才，共同提升校園職業安全衛生

專業知能及管理績效，保障校園師生安全與衛生，防止職業災害發生。北區聯盟特與勞動部職安

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以下簡稱本區勞動檢查機構)締結夥伴關係，共同提升校園職業安全衛生專業知能及管理績效，

保障校園師生安全與衛生，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5.5 聯盟執行之經費來源 

本計畫執行所需之經費由北區聯盟依本計畫先行規劃，並彙整報部審核。本部依審核結果編

列預算支應。112 學年度所需經費詳後附之補助計畫項目經費核定表、計畫經費明細。 

陸、其他事項 

為鼓勵並感謝辦理互助聯盟有功人員，本部將函文建請該人員所屬學校予以核敘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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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時程規劃 

北區聯盟計畫工作期程如表二，後續將依照計畫時程規劃執行北區聯盟相關事務。 

表二、北區聯盟計畫工作時程表(執行期間 112 年 8 月至 113 年 7 月) 

時間 項目 內容 

112 年 8 月 

辦理「承諾推動職安衛內

部及外部稽核」承諾書共

同簽署儀式 

辦理夥伴學校共同簽署承諾書儀式，並邀請勞動檢查機構

及教育部人員參與，共同見證。 

112 年 8 月 安全伙伴工作小組會議 
分區代表核心學校與各分區勞動檢查機構，共同研商後續

作業。 

112 年 9 月 第一次核心學校工作會議 

1. 計畫期程追蹤，各分區執行進度、狀況回報。 

2. 研議第一次會員大會籌辦事宜。 

3. 研議勞工身心健康宣導會籌辦事宜。 

4. 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籌辦事宜。 

5. 其他聯盟事項討論。 

112 年 8 月 

至 

113 年 7 月 

辦理「校園職安衛現場查

核實務研習(含觀摩)」 

辦理 5場次校園職安衛現場查核實務研習(含觀摩) 

研習對象：各校職安衛管理人員 1-2 名 

112 年 10 月 勞工身心健康保護宣導會 辦理 1場次勞工身心健康保護宣導會。 

112 年 11 月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

練 
辦理 2場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12 年 12 月 提交工作成果期中報告 召集學校提交工作成果期中報告予聯盟秘書處。 

113 年 2 月 
安全伙伴關係推動小組定

期會議 

分區代表核心學校與各分區勞動檢查機構依執行狀況，共

同研商後續作業。 

113 年 1 月 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分享會 

1.計畫進度工作報告。 

2.職業安全實務分享交流。 

3.主管機關政令宣導。 

113 年 3 月 第二次核心學校工作會議 

1. 計畫期程追蹤，各分區執行進度、狀況回報。 

2. 研議第二次會員大會籌辦事宜。 

3. 研議勞工身心健康宣導會籌辦事宜。 

4. 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籌辦事宜。 

5. 其他聯盟事項討論。 

113 年 4 月 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分享會 

1. 計畫進度工作報告。 

2. 職業安全實務分享交流。 

3. 主管機關政令宣導。 

113 年 5 月 提交工作成果期末報告 召集學校提交工作成果期末報告給予聯盟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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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自主互助聯盟各項事務年度時程規劃 

本計畫為配合大專校院年度制，故每年度之執行作業時程規劃由 

8 月 1 日開始至隔年 7月 31 日止(112 學年度計畫期程為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止)。

年度各項事務時程規劃如表三所示，簡述如下： 

核心學校每年至少應召開二次核心學校工作會議，預計配合計畫時程分別於 8至 9月及隔年

3 至 4月各召開一次，各次會議重點工作項目如表三所示。 

每年度會員大會暨分享交流會辦理二次，預計於隔年 1至 2月、與 4至 5月辦理，並邀集職

安衛專家學者、績優學校職安衛管理人員及勞動檢查單位共同參與，為伙伴學校提供職安衛管理

之指引及建議。 

表三、互助聯盟各項事務年度時程規劃表 

月份 事務類型 工作項目 

8 月至 9月 
第一次核心學校

工作會議 

1. 確認當年度工作事項及本部交辦事項。 

2. 籌備當年度安全伙伴推動業務。 

3. 籌備會員大會暨分享會，並決議辦理地點、日程、議題等重要事項。 

4. 協助本部相關安衛宣導事項之公告。 

1 月至 2月 

及 

4 月至 5月 

會員大會暨分享

交流會 

1. 辦理會員大會暨分享會。 

2. 收集夥伴學校關於安全衛生管理之問題或困難、勞動檢查缺失項目等

資訊。 

3. 每兩年辦理新一屆分區核心學校之遴選作業。 

月份 事務類型 工作項目 

5 月至 6 月 
第二次核心學校

工作會議 

1. 針對分區分享會之成果及收集到的資訊進行討論和檢討 

2. 討論及確認下一年度之活動規劃及經費需求。 

3. 協助本部相關安衛宣導事項之公告。 

6 月至 7 月 工作成果報告 召集學校提交工作成果報告予聯盟秘書處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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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北區聯盟與本區勞動檢查機構安全伙伴關係計畫期程 

依據北區聯盟與本區勞動檢查機構簽署之安全伙伴關係計畫，自 1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共計三年，將依據大專校院之主要需求並參照勞動部安全伙伴計畫實施要點第五條

之內容，分為六大項，如下所示，詳細之時程規劃如表四。 

(一)建立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 

(二)強化學校安衛管理人員的稽核能力。 

(三)建立聯盟夥伴學校之安全衛生內部、外部稽核制度。 

(四)完成聯盟夥伴學校之安全衛生內部、外部稽核。 

(五)持續辦理職安衛相關教育訓練。 

(六)其他各區自行協商的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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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安全伙伴關係計畫時程規劃表 

時間 項目 內容 

112 年 8 月 1 日 

辦理「承諾推動

職安衛內部及外

部稽核」承諾書

共同簽署儀式 

辦理夥伴學校共同簽署承諾書儀式，並邀請勞動檢查機構及教

育部人員參與，共同見證。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辦理校園職安衛

現場查核實務研

習(含觀摩) 

辦理校園職安衛現場查核實務研習(含觀摩)5 場次 

研習對象：各校職安衛管理人員 1-2 名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 

辦理學校內部稽

核 

各校依所建置的校內內部稽核制度之期程，每年度或每學年度

利用本計畫工項一所建置之查核表進行內部稽核一次，並據以

改善。稽核結果應呈報教育部備查。 

113 年 9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試辦校際相互外

部稽核 

各分區試辦以完成該區夥伴學校總數的四分之一(74/4=18.5)

為原則，必要時得開放試辦場次予其他夥伴學校觀摩。各試辦

場次應邀請勞動檢查機構檢查員至少一人同行，以提供必要的

稽核指導和協助。 

114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 

辦理校際相互外

部稽核 

各夥伴學校應每年度或每學年度完成一次互相外部稽核，並據

以改善。各校辦理外部稽核得視需求邀請勞動檢查機構檢查員

參與。各校外部稽核結果應呈報教育部備查。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 

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勞動檢查機構協助北區聯盟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

練，每學年度 2場次，共 6場次。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 

內部和外部稽核

結果之查核 

勞動檢查機構得針對各校參與(含本計畫辦理之各項活動)狀

況、呈報之內部稽核和外部稽核的執行成果等，擬定未來優先

專案檢查或抽檢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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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北區自主互助聯盟 

召集學校核心學校選舉辦法 

109 年 1 月 15 日第 1次會員大會通過 

第一條：依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聯盟運作計畫」成立「大專校

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北區自主互助聯盟」(以下簡稱本聯盟)，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聯盟四個分區核心學校共九所，臺北市三所、新北市二所、桃園市二所、北區（基隆

市、宜蘭縣、花蓮縣、新竹縣、新竹市）二所，由本聯盟夥伴學校依學校設籍地區所在

地，採用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 

第三條：凡本聯盟夥伴學校得被選為召集學校、核心學校權利義務。 

第四條：本聯盟設召集學校一所，由當選之核心學校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之。 

第五條：核心學校之選舉由本聯盟各分區夥伴學校互相推舉之。 

第六條：召集學校、核心學校以得票多數者為當選，其票數相同者，當眾公開以抽籤決定之。 

第七條：召集學校、核心學校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之。 

第八條：選舉作業依改選公告辦理。 

第九條：當選之召集學校、核心學校結果，將報請教育部同意，並核發證書。 

第十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得適用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本聯盟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並報主管機關備案，修正時亦同。 


